
云研〔2024〕44 号

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关于印发
《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公共实验室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研究中心、课题组：

《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公共实验室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已经 2024 年 12 月 25 日第九次所务会审议通过，现予印

发。请各部门、研究中心、课题组遵照执行。

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2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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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
公共实验室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为加强公共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，确保公共实验室正常运

行，结合我所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章  总 则

第一条  公共实验室是通过整合我所科研仪器设备（设

施）和技术支撑人才资源建立的所级科研条件平台，是我所充

实和强化科技条件支撑建设的重要举措，分析测试中心设在公

共实验室。

第二条  公共实验室秉承“开放、共享、科学、高效”的

宗旨，以“支撑科研、服务社会”为建设原则，创建“服务窗

口、对外宣传的平台和人才培养的基地”。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指的科研仪器设备（设施），主要包括

我所建设和购置的、用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活动的、大型科

学装置和公共实验室管理的科学仪器设备，其中涉及化学、生

物、辐射等危险源的设备，需按国家相关标准进行特殊管理。

第二章  主要职责

第四条  公共实验室主要职责：

（一）负责公共实验室规划和建设、仪器设备的开放运行

和管理、技术队伍建设、科研支撑和技术服务。

（二）开展检测方法的开发研究和标准的制定。

（三）独立开展第三方检验检测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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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第三章  运行与管理

第五条  公共实验室开放共享包括科研仪器设备（设施）

共享和人才共享，力争在服务重大科技项目、重要科学任务和

国家战略需求方面发挥整体效益。

第六条  公共实验室管理的科研仪器设备（设施）必须具

有先进性和使用广泛性，能满足我所各课题组的共同需求。

第七条  公共实验室可按照成本补偿和非营利性原则，根

据仪器设备运行所需的水电气等能源和试剂耗材等支出费用以

及日常维护保养费用，并参照国内同类仪器设备（设施）收费

情况制定出各仪器设备（设施）和检测项目的收费标准（附件

1），公共实验室开展共享服务收费标准按程序经所务会批准，

报科研办公室备案，并按要求做好公示。

第八条  公共实验室开展技术服务，需与用户签订技术服务

合同（附件 2），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。并妥善保管对外服务

获得的实验数据，遵守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，为用户保守

技术秘密。

第九条  公共实验室的科研仪器设备（设施）开放共享实

行预约制度，用户需提出预约使用申请，经公共实验室确认后

在约定的时间内使用。预约用户使用科研仪器设备（设施）需

遵守以下规程：

（一）用户在使用科研仪器设备（设施）时必须认真阅读

“操作规程”及“仪器设备（设施）说明书”，并严格按照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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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进行操作。其中大型仪器设备实行“专管专用”原则，每台

大型仪器设一名负责人，负责仪器的操作和培训，未经仪器负

责人培训确认，任何人不得擅自操作仪器。

（二）用户在使用科研仪器设备（设施）时，需在统一印

发的《大型仪器设备（设施）使用登记本》上认真填写实验内

容并签字，包括使用时间、测试样品数量等，仪器管理员应同

时予以签字确认。

（三）用户遇到科研仪器设备（设施）发生故障，不得擅

自进行处理，应停止使用该仪器设备（设施），并立即向管理

人员报告，以便使仪器设备（设施）得到及时修理。若我所在

职人员未按“操作规程”进行操作而造成的仪器设备（设施）

故障或损坏，维修所发生的费用由该人员所在课题组支付。

（四）用户完成样品测试后，及时记录实验数据或将数据

拷贝到自己的存贮介质上，确保个人数据的安全。不得擅自改

动或删除他人在仪器计算机中存储的文件和数据。否则，应承

担造成数据丢失的责任。

（五）用户不得擅自挪用与公用科研设施与仪器相关的辅

助设备及零、配件，以及实验室里一切公用设施。用户在实验

完成后，应整理仪器及实验台面，保持仪器、实验台面及实验

室的整洁，检查水电开关，关好门窗。

（六）用户使用涉及危化品、高压设备的仪器时，需取得

操作资质证书。

（七）用户实验过程中必须佩戴个人防护装备（护目镜、

实验服、手套等），违规者暂停使用权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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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纳入公共实验室的科研设施与仪器必须保证公平、

公正地为我所各课题组提供优质服务。公共实验室能完成的检

测项目各课题组原则上不允许对外委托。

第十一条  公共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在优先满足我所的科学

研究和技术开发任务需要的前提下，向社会开放，提供良好的

共享服务。公共实验室大型科研仪器对外开放共享依照《云南

省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管理办法》执

行。

第四章  安全管理

第十二条  公共实验室安全管理原则：安全第一，预防为

主，责任到人。

第十三条  易制毒、易制爆、剧毒危险化学品管理按我所相

关制度执行。

第十四条  公共实验室需配备急救箱、洗眼器、灭火器等应

急设施，并张贴紧急联系人电话。发生危险品泄漏或人员伤害

时，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上报所安全管理部门。

第五章  评价与考核

第十五条  公共实验室评价与考核依据《云南省热带作物

科学研究所工作人员和部门年度考核办法》执行。

第六章  附 则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如有未尽事宜，另行补充。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由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公共实验室

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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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           2024 年 12 月 31 日印发


